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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變遷之經驗分析： 
從橋本內閣到安倍二次組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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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傳統的行政體系中，行政機關肩負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雙重角

色。1980 年代起，許多民主國家依據新公共管理理念，廣設與政府保

持「一臂之距」並專注於政策執行、降低政治干預的政署，當中又以

英國最富代表性。這股「政署化」風潮，在橋本龍太郎執政時吹進日

本。對此，橋本內閣成立行政改革會議，經參考與轉化英國經驗後，

創設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制度實施之後，在小泉純一郎內閣、第二次

安倍晉三內閣期間，又做相當程度的調整。本研究將獨立行政法人的

制度發展，視為連續性的動態過程。對此，本研究探討獨立行政法人

制度變遷的原因與過程。該經驗可作為我國推動行政改革的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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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行政組織過度膨脹，決策不透明，一直被詬病，時

有行政改革的呼聲。日本廣義的行政改革，包括財政改革、稅制改革、規制改革、

民營化、政府機構改革、特殊法人改革，但狹義則僅指涉政府機構改革、特殊法人

改革（楊鈞池，2006：192-195；蔡增家，2007：168-169）。1996 年橋本龍太郎接

任首相後，提出行政、財政結構、金融體系、經濟結構、社會保障制度、教育制度

等六大改革，其中行政改革有四大策略，包括：強化內閣機能、中央行政組織精簡

與重整、促進地方分權、創設獨立行政法人。本研究聚焦於探討從橋本龍太郎內閣

到第二次安倍晉三內閣之間的獨立行政法人制度變遷。 

在傳統行政體系中，行政機關肩負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雙重角色，舉世皆然。自

1980 年代起，許多民主國家依據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的理

念，將政府官僚體系瘦身（slimmed down）、空洞化（hollowed out）、部分售予私

人市場（Pollitt & Bouckaert, 2017）；同時，多國推動以「轉向分解公部門單位

（shift to disaggregation of units in the public sector）」為元素之一的公共管理改革

（Hood, 1991: 5），廣設與政府保持「一臂之距（arm’s- length）」並專注於政策執

行的「政署」（agency），是謂「分散化公共治理（distributed public governance）」

（OECD, 2002）。Verhoest、Van Thiel、Bouckaert 與 Lægreid（2012）主編的《政

府政署》（Government Agencies）一書中，介紹歐洲、美洲、亞洲 30 個國家地區的

政署。各國普設政署的風潮稱為「政署化（agencification）」，當中又以柴契爾夫

人擔任首相期間興設的英國政署（Executive Agencies）最富代表性（Massey, 1995; 

Wettenhall, 2005; Yamamoto, 2004）。1996 年橋本龍太郎就任首相後，成立行政改

革會議，研究國外行政改革的作法，並參考英國政署的經驗，規劃獨立行政法人制

度（蔡秀卿，2002，2005；Yamamoto, 2004）。 

在此，本研究先說明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之參考對象—英國政署的原貌。1988

年，英國政府為推動文官改革，由 Robin Ibbs 爵士領導的「效率小組」（Efficiency 

Unit）於訪談超過 150 名部會首長與高階文官後，向首相柴契爾夫人提交《改進政

府管理作為：續階計畫》（Improving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 the Next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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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 1997: 39）。該報告指出，當時英國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面臨以下的缺

陷：第一，部會首長負擔大，高階主管的政策角色吃重；第二，對於管理與服務遞

送的重視程度不足；第三，文官體系缺乏管理的技能與經驗；第四，文官體系太過

龐大與分散（OECD, 2002: 210）。報告建議，在部會底下成立政署，將政策的制定

與執行分離，在類企業體制（business-like regimes）下，履行政府的行政職能功能

（O’Toole, 2006: 136）。成立政署是要將不宜民營化、但不必由部會擔當的業務，

交由政署來執行，以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彭錦鵬，2008）。 

政署與主管部會是「半分離」（semi-detached）的關係（James, 2003: 3），但

政署依然是部會的下屬機關，經費主要來自政府預算。政署的首長為執行長（Chief 

Executive），由部會公開招募並透過契約聘任，賦予其人事、財務的管理權限，以

及契約任期內的績效目標，向部長負責（彭錦鵬，2000）。政署透過架構文件

（framework document），載明部長對政署的要求、政署的規模與功能、年度財務

與績效目標，以及政署與主管部會、部長、國會、其他部會或政署、NDPBs、產業

界、志願團體的關係等（Cabinet Office, 2006: 11-19; Massey, 1999）。政署員工大部

分是公務員，要聽命於主管部會。另外，各部會設置有一位「佛雷日協調官」

（Fraser Figure），協調部長、部會與政署之間的關係。佛雷日協調官的功能，包

括：第一，向部長建議政署的策略方向；第二，同意策略績效管理的架構；第三，

向部長建議對於策略績效資訊的回應方式；第四，向執行長建議如何引導政署的活

動；第五，確保政署能有效地提供服務並持續改善（Cabinet Office, 2002: 26-39）。

主管部會必須對政署辦理績效評鑑，而政署的績效是以整體業務來衡量，包括主管

部會對其設定目標的達成度，以及執行長個人的績效表現（范祥偉，2005：108；

James, 2003: 3）。部會對政署進行績效評鑑的頻率，以間隔不超過三年為原則，評

鑑結果會決定該政署是否裁撤，或是否改成其他的組織屬性來提供服務（Cabinet 

Office, 2006: 7）。 

英國行政體系在傳統上為部長責任制，由部會首長向國會承擔政策制定與執行

之責，並透過國會向人民負最終責任（Barberis, 1997: 131）。政署成立後，部會首

長負責政策制定，執行面則交由政署執行長負責，當政署績效不佳，執行長必須辭

職負責，傳統的部長責任制因而受到挑戰（Wright, 2000: 248）。1997 年 3 月，英

國國會通過決議，修正部長責任制的意涵，部長必須對部會與政署所做的各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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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決定、行動負完全責任，而且新政署成立時，部長必須向國會報告，以及政署

第一年的營運目標（OECD, 2002: 221-222）。政署與國會的關係須訂於架構文件，

當國會議員針對政署的日常營運事務提出質詢時，原則上部長授權政署執行長回

應，但部長仍須向國會負擔完全的責任，並且保留介入政署運作的權利（Cabinet 

Office, 2006: 15-16）。總之，政署的績效責任由執行長負責，但部長必須就政署的

成敗負政治責任，使政署難免受部會干預，難有完全獨立運作的空間（范祥偉，

2005：117）。 

究實而論，政署由英國導入日本是一種制度擴散（diffusion）。日本並非全盤

複製政署，而是參考其概念後予以轉化（translation），以適應本地社會環境。因

此，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是經過轉化，並結合國內外要素的產物，對於日本而言，是

一種制度創新（innovation），也是制度變遷（change）。該制度開始實施之後，在

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這兩位首相任內歷經改革，制度才成為當今的模樣。獨立行

政法人可分為中央層級與地方層級，前者主管機關為省廳（相當於中央部會），後

者為都道府縣廳（相當於直轄市與縣市政府）、市町村役所（相當於鄉鎮市公

所），這兩者的概念與創設條件大致相同。在時程上，日本政府在 2001 年先開始設

置中央層級的獨立行政法人，經觀察其實施情況及評估可行性之後，地方獨立行政

法人於 2004 年才開始成立。在中央層級已為獨立行政法人的事務事業，或是往法人

化方向檢討的事務事業，如文教實驗研究機構、福利設施等，是地方公共團體優先

考量法人化的事業（蔡秀卿，2005）。換言之，中央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設計與運

作，會牽動地方獨立行政法人的發展。 

關於獨立行政法人的研究，曾任內閣官房國家公務員制度改革推進本部事務局

次長的岡本義朗（2008），有出版專書說明獨立行政法人的制度設計與理論，日籍

學者 Masaharu（2003）、Yamamoto（2004）、市橋克哉（2006）曾介紹獨立行政

法人的推動經驗。在國內方面，相關文獻可分成兩大類，一大類是制度引介（吳煜

宗，2008a，2008b，2008c；劉一萍，2013；劉宗德，2004；劉宗德、陳小蘭，

2008；蔡秀卿，2002；蔡進良，2002），另一大類是法人的個案介紹，尤其是以博

物館（金子啟明、中須賀，2008；栗原祐司，2013；耿鳳英，2008；張婉真，

2008；劉建國，2005，2007）、國立大學（邱惠美，2006a，2006b；許育典、李佳

育，2014）為大宗。然而，上述文獻偏向靜態介紹法律與組織，雖有助吾人認識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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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行政法人的制度與個案，但以 2010 年之前的研究居多，而且尚無介紹獨立行政法

人制度發展完整歷程的文獻，這也是本研究所欲彌補的缺口。 

本研究以中央獨立行政法人為主軸，探討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從橋本龍太郎內閣

時開始研議到成形、森喜朗內閣正式上路，以及小泉純一郎與安倍晉三推動改革，

其制度變遷的過程為何？這幾屆內閣為何與如何推動制度變遷？本研究分成五節，

本節為前言，說明研究背景與問題；在第貳節，探討橋本內閣創設獨立行政法人制

度的背景與討論過程；在第參節，先介紹獨立行政法人的制度設計，然後分析實際

運作後的數量變化（包括小泉內閣的改革），以及浮現的主要問題；在第肆節，檢

視安倍內閣推動制度修正的背景、內容與成效；第伍節為結論。 

貳、橋本內閣的制度創新與轉化 

日本創設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是讓行政組織類型更多元的創新，也是一種大幅

度的激進式變遷。然而，獨立行政法人是參酌英國政署的產物，在向國外學習的過

程中，不可能全盤複製，而是要經過轉化，使制度設計能符合日本國情。有鑑於

此，本節分成背景、關鍵行動者、制度轉化的討論議題、最終報告等四個部分，說

明橋本內閣推動獨立行政法人這項制度創新的過程。 

一、背景 

1990 年代冷戰結束後，國際經貿交流更為密切，網際網路的興起帶動資訊技術

革命，加速形成全球經濟體系，各國普遍面臨政治、經濟與社會改革壓力。1993

年，長期執政的自民黨落敗，政治勢力重組，多項改革出現契機。再者，當時日本

陷入長期的泡沫經濟無法復甦的泥沼，中央省廳貪腐弊端連連，加上業務效能低

落，導致國民對官僚體制缺乏信心。上述這些情形，是自民黨總裁橋本龍太郎在

1996 年 1 月接任首相後，積極推動行政改革的時空背景（曹瑞泰，2003）。 

二、關鍵行動者 

1996 年 6 月，自民黨行政改革推進本部發表《橋本行革之基本方向》，其目標

是檢討國家作用並推動簡政化，具體內容為從原來的「事前統制型行政」轉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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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檢查型行政」，以及確保中央官廳政策制定部門與執行部門維持適當距離。

日本該年 11 月舉行眾議院選舉，橋本內閣在選前的 10 月份，將《橋本行革展望》

作為自民黨的執政公約，並向國民提出。當時，橋本首相宣佈推行「讓日本回復元

氣的行政改革—霞關改革」，並為此提出中央政府部門減半，以及效法將中央政府

執行部門政署化（岡本義朗，2008：15-18）。在該次大選中，自民黨獲得 239 席，

比選前增加 28 席，與執政聯盟的 17 席加總過半（大於 250 席），顯示橋本的行政

改革方向獲得選民一定程度的支持。 

選後，橋本龍太郎為推動中央省廳重組，組成行政改革會議，由其本人親自擔

任會長，代理會長為總務廳長官武藤嘉文，委員兼事務局長為首相補佐官永野清，

並邀請東京大學前校長有馬朗人、上智大學教授豬口邦子、國際日本文化研究所所

長河合隼雄、京都大學教授佐藤幸治、一橋大學榮譽教授鹽野谷祐一、東北大學教

授藤田宙靖、秩父小野田株式會社諸井虔、讀賣新聞社社長渡邊恆雄、日本勞動組

合總聯合會顧問盧田慎之助、三菱重工公司飯田庸太郎，成員一共 13 位。值得一提

的是，成員幾乎是學界與企業界的重量級人士，顯示當時日本政府刻意排除國會議

員、政黨代表、資深官僚的參與（楊鈞池，2006：196）。本研究認為，這項作法

應是為了避免會議被政治力、保守的官僚體系干預，而無法提出大刀闊斧的改革建

議。 

行政改革會議檢討行政體系後，提出五大問題，包括：第一，沒有評鑑業務的

機制；第二，財政運作難有彈性；第三，組織及人事管理的自發性存在限制；第

四，難以發揮提高效率與質量的動力；第五，修改組織及運作方面沒有制度化的機

制（岡本義朗，2008：24）。行政改革會議為研議新制度，參考英國、紐西蘭、加

拿大、瑞典、美國、德國、法國以及韓國等八國的做法，發現各國的共同點為將國

家功能中的政策制定與執行之間明確區分，前者由議會負責，後者則委託給政治中

立的行政機構負責（岡本義朗，2008：17-18）。行政改革會議尤其關注英國的政署

制度，岡本義朗（2008：18）推測可能是當時日本國內普遍關注柴契爾政府行政改

革走向的緣故。然而，日本推動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目的之一為了精簡行政組織，

此與英國推動管理層面的改革較單純是為提升行政效率不相同。總之，以橋本首相

為首的行政改革會議，在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推動中，扮演最關鍵的行動者，也是

成功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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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轉化的討論議題 

在行政改革會議上，有關獨立行政法人的制度設計，委員意見分歧的部分主要

有兩項，包括績效評鑑（日文為「業績評価」，本研究統一寫為「績效評鑑」）機

制，以及獨立行政法人的職員身分。以下分別說明這兩項爭議的內容，以及討論的

結果。 

（一）績效評鑑機制：一元？二元？ 

關於績效評鑑機制，原先行政改革會議委員之間一致認為，對獨立行政法人的

績效進行評鑑，要在主管省廳設置評鑑委員會，並邀請外部人士參與。不過，有委

員認為假如只有主管省廳內設置評鑑委員會，就無法避免自己人評鑑自己人的情

況，所以主張另外設置第三方且跨部門的評鑑機制。就此，委員之間討論的論點

是：第一，假若設置跨部門的評鑑機制，是否違背行政簡化的改革宗旨？第二，如

何在功能上區分主管省廳內、跨部門的評鑑機制？第三，要避免跨部門的評鑑機制

過度干涉各政府部門的政策判斷。最後，行政改革會議決定也在總務省設置跨部門

的評鑑機制，並將主管省廳的評鑑機制，與總務省的評鑑機制在其功能分工（岡本

義朗，2008：29-31），如表 1 所示。 

表 1：主管省廳與總務省評鑑委員會之功能區分表 

 主管省廳 總務省 

名稱 獨立行政法人績效評鑑委員會 政策評鑑獨立行政法人評鑑委員會 

功能 

 審查獨立行政法人的中期與年度計畫 

 針對獨立行政法人的業務內容制定評

鑑標準並進行評鑑  

 關於法人的業務及組織運作向主管大

臣進行改善等勸告 

 對各大臣為獨立行政法人設定的中期

目標發表看法  

 對獨立行政法人的負責人以及幹部的

報酬等相關措施提供建議  

 對獨立行政法人的民營化、主要

業務的修改以及廢除等事宜進行

勸告 

 對各省廳績效評鑑委員會的評鑑

結果發表意見 

 匯總及發表各獨立行政法人相關

的資料  

資料來源：修改自岡本義朗，2008：31。 



‧文官制度‧  第十四卷第一期  民111年5月 

‧138‧ 

（二）職員身分：公務員？非公務員？ 

關於獨立行政法人職員的身分，理論上，獨立行政法人是獨立於國家、具有獨

立法人格的組織，因此相關職員不可能是國家公務員。不過，實行相關改革之後，

可能失去國家公務員身分的職員會强烈抵抗與反對，行政改革委員會也體會到貫徹

此一原則不符現實，因此究竟多大程度保障國家公務員相同的身分，成為討論的重

點。行政改革會議最後決定，將獨立行政法人分為國家公務員型與非國家公務員型

等兩類，其標準是：假如該法人的相關業務出現停滯時，對國民生活或社會經濟的

穩定會帶來直接且明顯的障礙，有必要防止因爭議權的行使而出現業務的停滯，相

關法人的職員為國家公務員；即使因爭議權的行使出現法人業務的停滯，若對國民

生活也不會帶來直接影響，該法人的職員則當做非國家公務員（岡本義朗，2008：

31-32）。 

四、最終報告 

橋本內閣推動的行政改革，其重點主要有：強化內閣機能、中央省廳組織調

整、行政機能的減量與效率化、公務人員制度的改革（楊鈞池，2006：199），

1997 年 12 月 3 日第 42 次會議中通過《行政改革最終報告》（簡稱最終報告），確

立不仿效英國在省廳之下成立政署，而是在省廳之外設置獨立行政法人，並以精簡

員額 25% 為目標（Masaharu, 2003; Yamamoto, 2004）。報告的基本思路是：第一，

將政策企劃功能與執行功能分離；為提高執行功能之事業的效率與質量，確保其透

明性，設立具有獨立法人格的獨立行政法人。第二，各獨立行政法人的目的與任

務，在各自設置法令上予以明定，並禁止各法人無視國民需求、據自身判斷擴張業

務。第三，主管大臣對獨立行政法人的監督與干預，限於法人的業務與組織運作的

基本框架，盡可能排除主管大臣干涉法人運作的細節，擴大法人運作的自決權利與

自發性。第四，對法人業務結果進行評鑑並促進改善，並就事業持續的必要性、民

營化的可能性等問題，進行定期審查。第五，關於法人職員身分，設置國家公務員

型、非國家公務員型等兩類。第六，根據職員的不同身分，在勞動基本權、薪資等

服務條件、刑罰、定員管理等方面存在差異，但除此之外的制度設計（包括中期目

標管理、財務管理、資訊公開、定期審查等）上不會因身分的不同而有差異（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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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朗，2008：34）。 

行政改革會議發表《最終報告》的隔日，橋本內閣決定將最大限度尊重報告內

容，並決定制定相關法律時要依據該報告。1998 年 6 月，國會通過《中央省廳等改

革基本法》，行政改革會議因任務達成而解散，並另外新成立「中央省廳等改革推

進本部」，由首相親自擔任本部長，副本部長為內閣官房長官、行政改革擔當大

臣，其他內閣閣員為部員。同時，該法規定以 2001 年 1 月 1 日為目標推動相關改

革，並移轉至新體制。1998 年 7 月，同為自民黨的小淵惠三接任首相，繼續推動獨

立行政法人制度。1999 年 1 月，中央省廳等改革推進本部通過「中央行政改革省廳

等改革大綱」1，包含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大綱，以作為後續制定通則法與個別法的依

循（楊鈞池，2006：196-197）。同年 7 月，《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簡稱通則

法）、《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相關法律整頓法》、《總務省設置法》公布，12 月通

過 59 個獨立行政法人之個別法。 

改革必定會有阻力。日本在研議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過程中，受到各省廳大

臣、公務員與在野黨的抵制。各省廳大臣害怕設置獨立行政法人，將政策執行自省

廳分離之後，會傷害政策制定的品質，並導致過度重視短期的結果與效率，而其更

根本的憂慮是，若獨立行政法人的自主性太高，省廳將難以控制；公務員害怕失去

終身保障；反對黨則是質疑獨立行政法人的高階主管職務，會成為安插高官退休的

去處（Yamamoto, 2004）。雖然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在研議的過程中面對不少質疑，

但橋本龍太郎依然持續推動，完成法人制度框架的設計，之後在小淵惠三、森喜朗

內閣的支持下，於 2001 年 4 月開始創設。 

參、創新制度的設計與實施 

獨立行政法人係由英國政署轉化而來，但在日本仍屬創新的制度。依據通則法

第 2 條第 1 項，獨立行政法人係指「基於國民生活及社會經濟安定等公共利益之觀

點，對有必要實施但依其性質非必要由國家親自直接予以實施之事務及事業，如其

 
1 中央行政改革省廳等改革大綱，包含：內閣法修正法、內閣府設置法、中央省廳組織修正

法、各省廳等設置法、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省廳組織精簡及提升行政效率等大綱。因此，

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大綱僅是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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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由民間機構辦理恐有不被實施之虞、或有必要令單一主體獨占性地實施，方得以

促進該事務或事業有效率或有效果地推動者，依據獨立行政法人通則法或個別法之

規定所設立之法人。」根據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大綱，其基本概念是要賦予自主性、

自律性，排除「事前干涉與統制」，改為以「事後檢查」為重點。此外，限制主管

大臣的監督與干涉的同時，國家的干預也要限制到最小程度。本節將依序說明獨立

行政法人的制度概要，以及制度實施後的數量變化與浮現出來的問題。 

一、制度概要 

關於獨立行政法人的制度概要，以下從機構來源、人事、財政、與主管省廳的

關係、與國會的關係、透明性保障等五個面向來介紹。需說明的是，由於獨立行政

法人制度在 2015 年有大變動，故此處的說明係以 2001 年制度上路到制度大變動之

期間為主。 

（一）機構來源 

獨立行政法人主要是自中央省廳所管事業或事務、特殊法人、認可法人轉型而

來。由中央省廳所管事業或事務轉型而來的者，稱為「先行獨立行政法人」，由特

殊法人、認可法人改制的則是「移行獨立行政法人」（岡本義朗，2008：71-72）。

先行獨立行政法人於 2001 年起陸續設置，移行獨立行政法人則是 2003 年開始設置

（劉宗德、陳小蘭，2008：27）。 

關於先行獨立行政法人，係根據《中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檢討國立大學、國

立病院及療養院、考試研究機關、檢查檢定機關、文教研修設施、作業設施、矯正

收容設施，經評估結果，計有 89 個事業或事務符合獨立行政法人化的條件並改制

（劉宗德，2005）。然而，先行獨立行政法人的改制評估缺乏具體的判斷標準，當

時受到批評（劉宗德，2004）。 

移行獨立行政法人係由特殊法人、認可法人改制。所謂特殊法人，是因業務不

適交由企業經營，但若由國家自行經營將缺乏效率，依特別法律而設立的獨立法

人，在國家的監督下，賦予一定程度的獨立自主來辦理業務（林素鳳，2002）。特

殊法人又分成公團、事業團、公社、銀行、特殊會社、公庫、金庫、基金、銀行等

多種名稱，其中公團、事業團與我國「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類似。公團大多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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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全額出資成立的公法上財團法人，多以實施道路、住宅建設等大規模公共事業為

目的；事業團則是政府、民間合資成立的公私混合法人，著重在國家經濟、社會、

農業等特定政策之推動，規模較小，且企業性較稀薄（劉宗德，2004）。認可法人

為依據特別法律設立、由民間等關係人集合而任意設立的獨立法人（林素鳳，

2002），其所掌事業或事務多半具有公共性，許多是由政府出資成立，實質上與特

殊法人無異（劉宗德，2005）。 

長期以來，特殊法人、認可法人飽受責任不明、缺乏效率、不透明、自律不

足、組織業務自我繁殖、因時代變遷而失去原來的設立目的、與民間事業的業務重

疊等批評（林素鳳，2002）。日本政府評估將特殊法人與認可法人廢止、民營化、

民間法人化或獨立行政法人化，其中無法廢止、無法民營化、國家必要性高、收益

性低、業務有裁量空間者，即依據通則法與個別法，改制獨立行政法人（行政改革

推進事務局，2001b）。最後，日本政府於 163 個特殊法人及認可法人中，挑選 38

個並整併為 36 個獨立行政法人（行政改革推進事務局，2001a）。 

（二）人事 

根據最初的通則法第 2 條第 2 項，獨立行政法人依照職員是否有公務員的身

分，分為「特定獨立行政法人」、「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等兩大類。當該機構的

業務停滯會嚴重影響國民生活或社會經濟安定，有必要賦予職員公務員身分，就是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反之，則是「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另外，基於法人營

運自主，法人職員薪俸的標準由通則法訂定，各法人再據以自訂，而支付標準必須

通知主管大臣並公開。 

關於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的職員薪資，根據原本的通則法第 57 條第 1 項與第 3 項

的規定，必須與職務內容與責任相符、考量工作效率；在給付基準方面，要考量國

家公務員、民間企業員工的薪資，以及法人本身的營運績效。至於非特定獨立行政

法人的職員薪資，依據原本的通則法第 63 條，必須與職員個人勤務成績相符，而給

付基準則是要考量該機構的營運績效，並衡酌社會情勢。然而，通則法在 2014 年大

幅修改，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已被「行政執行法人」取代，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已改

為「中期目標管理法人」、「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本研究後續有更深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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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政 

關於獨立行政法人的財務會計，為使法人自主、自律營運，通則法第 37 條明定

導入企業會計手法，以避免不夠透明、無效率、僵化。為避免獨立行政法人成為市

場中的獨占企業，國家會提供財源，稱為「營運費交付金」、「設施費補助金」。

法人營運所得為「自我收入」，可歸屬該法人。為避面資金不足，亦有「借入金」

的制度，以因應緊急狀況。另外，獨立行政法人的預算制度與中期計畫的流程一

致，也就是由主管大臣聽取評鑑委員會之意見，會同財務大臣共同協議認可其預

算，且獨立行政法人的預算採複數年度，若法人之執行與預算不同，也不會產生違

法性的問題（岡本義朗，2008：134）。整體而言，獨立行政法人的財務會計制度

設計，比政府機關有彈性許多。 

（四）與主管省廳的關係 

主管省廳對於獨立行政法人的行政監督，主要有任命法人長與監事、目標設

定、辦理績效評鑑。根據通則法第 14 條，獨立行政法人的法人長、監事，均由主管

大臣任命，且應以公開徵才為原則。至於目標設定、績效評鑑，是主管省廳監督獨

立行政法人的重點機制。 

獨立行政法人的績效評鑑係依循全面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TQM）的 PDCA「Plan（計畫）-Do（實施）-Check（評鑑）-Action（改善）」邏輯

運作（劉坤億，2010）。主管省廳先訂定三至五年的中期目標，法人據以擬定中期

計畫，經主管大臣同意後，再擬定年度工作計畫來逐年實施，由各省廳的「獨立行

政法人績效評鑑委員會」，以及總務省「政策評鑑獨立行政法人評鑑委員會」（以

下簡稱政獨委）實施績效評鑑。評鑑分兩階段。第一階段為每年度、中期計畫終了

時，法人提出業務執行績效報告，由各省廳獨立行政法人績效評鑑委員會進行初

評，並將評估結果通知政獨委。第二階段為政獨委針對第一階段的評鑑結果進行複

評。當中期目標終了時，各省廳的獨立行政法人績效評鑑委員會必須向省廳提出整

體改善意見，而政獨委除了提出修正建議，還可對法人是否要廢除向主管省廳表達

意見（劉一萍，2013；劉坤億，2010）。 

最後，獨立行政法人的評鑑結果會結合退場機制。根據 2003 年 8 月內閣會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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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於中期目標期間屆至時重新檢視獨立行政法人組織及整體業務相關事項〉，

獨立行政法人中期目標屆滿後，必須重新檢討其存續、效率、品質等整體業務，以

及檢視組織型態，如廢止、民營化、改由其他獨立行政法人提供（首相官邸，

2003）。 

（五）與國會的關係 

根據通則法，國會對於獨立行政法人的監督分成四個部分：第一，獨立行政法

人制度架構規定於通則法，而該法的制定與修正須經國會同意；第二，各獨立行政

法人必須制定個別組織法，經國會通過後才能設置；第三，法人長得以「參考人」

的身分，向國會說明法人的日常業務相關事項（黃錦堂，2002）；第四，特定獨立

行政法人的職員為公務員，根據《中央省廳等改革基本法》第 40 條，總務省必須每

年向國會報告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的職員數，以進行員額控管（劉宗德，2010）。整

體而言，獨立行政法人雖受日本國會的監督，但受監督的方式不同於行政機關，且

強度相對較弱。 

（六）透明性保障 

確保獨立行政法人的情報（資訊）透明，是日本政府在設計相關制度時的重要

原則。根據通則法第 3 條，獨立行政法人必須盡量公開其資訊。另據《獨立行政法

人情報公開法》第 22 條規定，法人應以一般民眾易於理解的方式來提供以下資訊：

第一，法人組織、業務、財務的相關資訊，如中程計畫、年度計畫、財務報表、決

算報告、理監事與職員薪酬支給基準等；第二，法人組織、業務、財務有關的評鑑

與監察資訊；第三，法人出資及捐獻對象的法人，以及其他政令所規定法人之相關

基礎資訊等（劉宗德，2010）。 

二、數量變化 

獨立行政法人於 2001 年 4 月森喜朗執政期間開始設置，一開始為 57 個，之後

每年數量幾乎都有變動。從開始設立到 2015 年修法改變分類方式，這段期間的數量

可細分成特定（公務員型）、非特定（非公務員型）這兩類型態來統計。對此，本

研究將每年數量的變化整理為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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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獨立行政法人數量一覽表（2001~2015） 

年份 
獨立行政法人 

首相（執政黨） 
特定 非特定 總數 

2001 52 5 57 森喜朗（自民黨） 
2002 53 5 58 小泉純一郎（自民黨） 
2003 57 5 62 小泉純一郎（自民黨） 
2004 57 48 105 小泉純一郎（自民黨） 
2005 56 53 109 小泉純一郎（自民黨） 
2006 11 93 104 小泉純一郎（自民黨） 
2007 8 93 101 安倍晉三（自民黨） 
2008 8 93 101 福田康夫（自民黨） 
2009 8 91 99 麻生太郎（自民黨） 
2010 8 96 104 鳩山由紀夫（民主黨） 
2011 8 96 104 菅直人（民主黨） 
2012 8 94 102 野田佳彥（民主黨） 
2013 8 93 101 安倍晉三（自民黨） 
2014 8 90 98 安倍晉三（自民黨） 
2015 7 91 98 安倍晉三（自民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総務省網站。 
註：數量統計時間為每年 4 月 1 日，首相亦同。 

 
從 2001 年到 2003 年，總數從 57 個逐步增為 62 個，該變化主要是特定獨立行

政法人由 52 個增至 57 個，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仍維持 5 個。2004 年，非特定獨立

行政法人大增至 48 個，總數也增至 105 個，而之所以出現大幅變化，是因為特殊法

人自 2003 年開始轉為獨立行政法人（移行獨立行政法人）。2005 年，特定獨立行

政法人減為 56 個，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略增為 53 個，總數為 109 個，為獨立行政

法人數量的最高峰。然而，2006 年表面上的總數略減為 104 個，但仔細檢視其組成

結構，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由 56 個大降至 11 個，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大增至 93 個，

造成約 2.1 萬人失去公務員身分。這項改變的原因是，小泉純一郎執政時，主張小

政府理念，強力主導將大量的特定獨立行政法人改制為非特定，而這項變革跳過績

效評鑑機制，有違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精神，引起學界的質疑（市橋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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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07 年，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的數量再減至 8 個，直到 2015 年才再減為 7

個；同一時期，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維持在 90 至 96 個之間，總數則是 98 到 104 個

之間，數量大致上穩定。 

三、問題的浮現 

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於 2001 年正式實施之後，隨著機構數量的增長，其問題漸漸

浮現。在 2009 至 2012 年期間，民主黨政權特別成立行政刷新會議，以事業預算費

用甄別（事業仕分け），針對當時 47 個獨立行政法人的 151 項業務，以公開參與的

方式來調整其組織預算，並將其不合理作為完整揭露。關於獨立行政法人的主要問

題，本研究將其歸納為三項，包括：績效評鑑功能不彰、人事爭議、財政紀律不

佳，以下依序說明之。 

（一）績效評鑑功能不彰 

獨立行政法人原本的績效評鑑機制，是在 PDCA 循環的邏輯下，藉由主管省廳

的績效評鑑委員會、總務省的政獨委來進行兩階段評鑑。經運作多年，這套機制被

指出的問題包括：第一，主管大臣僅訂定目標，不實際參與評鑑，責任不明；第

二，當主管大臣訂定的目標不明確時，即無法確立適切的 PDCA 循環；第三，對法

人進行兩階段評鑑，增加負擔（岡本義朗，2014）。2007 年 5 月安倍晉三首次組閣

期間，農林水產省主管的獨立行政法人綠資源機構爆發工程圍標弊案，主管大臣松

岡利勝、前理事山崎進一接連自戕，重創內閣形象。然而，該機構雖有舞弊之情

事，被績效評鑑時，在五等級評價中排序第二的「A」等，致使評鑑機制被指責未

完成被付予的任務。細究其因，委員是由各省廳自行選定，而所選之人幾乎都有一

定偏好，導致評鑑結果失真（西澤利夫，2008）。再者，小泉首相自行決定將大量

的公務員型獨立行政法人轉為公務員型，跳過績效評鑑機制，某種程度上也反映該

機制的功能未獲肯定。 

2007 年 12 月，福田康夫內閣提出《獨立行政法人整理合理化計畫》，計劃直

接在總務省設置評鑑委員會（西澤利夫，2008；薄井繭実，2009）。2008 年 4 月，

眾議院內閣委員會提出通則法修正草案，延續《獨立行政法人整理合理化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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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定廢止各省廳評鑑委員會，改在總務省設立一元化的評價委員會，委員由總理大

臣任命，並強化委員會權限，如付予委員長、監事調查權、向總理報告之義務等

（西澤利夫，2008）。福田在位時間短，制度還來不及修正就下台，直到安倍晉三

第二次組閣後才有較大進展。 

（二）人事爭議 

日本自十九世紀明治維新以後，民間高度尊崇官僚體系，當高階官員退休後轉

至民間工作，稱之為「官員空降」（天下り）；若轉至特殊法人、獨立行政法人等

半官方機構，則稱為「橫向移調」（横滑り），而且不必適用官員退休後一定年限

內不得至過去所主管之民間機構任職的「旋轉門條款」（蔡增家，2007：124-

126）。民間對於這個現象多所批評，認為轉到獨立行政法人工作的退休官員常不

具足夠的專業，卻必須由國家負擔其高額的人事費，以稅金彌補其經營不善所造成

的赤字。參議員蓮舫在其自傳中提到，她在 2009、2010 年鳩山由紀夫內閣期間，被

指派擔任行政刷新會議中的事業甄審人，在檢視文部科學省的預算時，發現某獨立

行政法人在全日本經營 27 所以「青少年自然之家」、「青少年交流之家」為名的住

宿設施，而該機構連續五任理事長、幹部全由文部科學省同一職位的官員轉任，理

由為「專業性很高」，而且無論經營績效，各地所長年薪皆為 1,200 萬日圓、次長

900 萬日圓、主任 700 萬日圓，至於 2.5 億日圓的營運赤字，全由國家預算來填補

（詹慕如譯，2011：160-163）。 

根據 2008 年的通則法修正草案，針對管理職的人事，擬規定：第一，主管大臣

任命法人長、監事時，必須經內閣承認；第二，公開招募法人長、監事候選人；第

三，評鑑委員會必要時可勸告主管大臣解任法人長、監事。關於幹部報酬與職員薪

資，根據《獨立行政法人整理合理化計畫》，其應對方式不是直接修法，而是設定

五年內削減人事費總額 5% 的目標；針對薪資水準高的法人，要求適當降薪，並期

待評鑑委員會能嚴正進行評價（西澤利夫，2008）。針對非特定獨立行政法人，

2009 年鳩山內閣訂下「根絕空降（天下りの根絶）」之政策方針，但隔年菅直人內

閣隨即改弦易轍，以希冀有效利用公共部門知識與見識為根據，強調其與「轉任

（渡り）」不可一概而論，因而允許公務員「空降（天下り）」至獨立行政法人

（三澤耕平，2010）。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變遷之經驗分析：從橋本內閣到安倍二次組閣 

‧147‧ 

（三）財政紀律不佳 

獨立行政法人的營運收入來源，有相當比例為政府預算，但是稅金是否有被妥

善利用頗受質疑，包括：第一，對於減少浪費、將業務營運適當化的自律不足；第

二，財政紀律不彰，因而浪費、營運無效率，甚至發生醜聞；第三，所有的法人適

用同一套制度，導致有些政策機能無法充分發揮；第四，營運的透明化不足；第

五，法人受到財政制度的影響，無法達到原先的宗旨（岡本義朗，2014）。對於上

述這些問題，安倍晉三在第二次組閣時，藉由修訂通則法來因應。 

肆、安倍內閣的制度修正 

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實施後，發生績效評鑑功能不彰、人事爭議、財政紀律不佳

等問題。為此，安倍晉三於 2012 年 12 月第二次組閣後，再次推動獨立行政法人的

改革。相較於橋本內閣創設整套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安倍內閣的改革是在既有的基

礎上修正，包括將法人重新分類，設計新的績效評鑑機制，以及賦予幹部與監事明

確責任，為變動幅度相較較小的漸進式變遷，但這些變革亦極為重要。本研究認

為，安倍內閣能順利推動改革，與當時政治環境有關。以下先分析改革時的改革背

景，再來說明改革的內容，最後為討論改革成效。 

一、改革背景 

安倍晉三第二次組閣時，本來國會結構對他推動改革並不十分有利，但隨著經

濟改革主張獲得社會支持，使自民黨在後來的選舉中獲勝，進而創造對獨立行政法

人改革也有利的氛圍。有關改革背景，以下分成改革氛圍、國會結構等兩個部分來

說明。 

（一）改革氛圍濃厚 

如本研究先前所述，安倍晉三在第一次組閣時，獨立行政法人綠資源機構的弊

案重創其政治聲望。該事件發生後，雖然安倍內閣、福田內閣以及之後的民主黨政

府都試圖減少法人數量、加强政府對獨立行政法人的監督，但均因審議時間不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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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通過。安倍晉三第二次組閣後，力推「安倍經濟學」，提出著名的「三支箭」

（三本の矢），包括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擴大財政支出、促發民間投資等，期望能

挽救日本低迷的經濟。持平而論，與安倍經濟學相較，行政改革當時被關注的程度

相對較低，但安倍內閣仍持續推動。總之，安倍內閣推動改革的氛圍是明顯的，有

利於獨立行政法人的制度改革。 

（二）國會結構有利改革 

安倍內閣推動改革，必須取得參議院與眾議院兩院的支持。檢視國會結構，

2012 年 12 月，自民黨在眾議院選舉取得 294 席，為總席次 480 席的 61.3%，而且自

民黨與公明黨組成聯合政府，兩黨加總為 325 席，佔 67.7%，超過三分之二，為絕

對多數。然而，當時自民黨、公明黨在參議院的總席次未過半。換言之，安倍首相

是面對「分立國會」的狀態，即使改革法案在眾議院通過，也未必能獲得參議院的

支持。2013 年 7 月參議院選舉，選後自民黨取得 115 席，公明黨 20 席，總共取得

135 個議席，佔總席次 242 席的 55.8%，成為穩定多數。安倍內閣取得參眾兩院的支

持，建立起「安倍一強」體制，在民間也取得高聲望，創造對改革有利的政治環

境。 

二、改革內容 

安倍內閣在參眾兩院支持下，2013 年 12 月重定改革獨立行政法人的方針，並

由行政改革推進本部來負責推動。在大臣指示的明確使命之下，透過基於法人領導

人的領導能力之自主及戰略性管理以及適當的治理，履行對國民的說明責任，試圖

將法人的政策實行功能最大化，以及嘗試將官民功能區分的明確化，以及活用民間

能力，防止官方膨大化並促進精簡化。經過內閣府副大臣底下、民間專家參與的

「關於獨立行政法人有識之士懇談會」以及行政改革推進本部下屬的「行政改革推

進會議」的討論之後，國會於 2015 年通過通則法修正案。 

本次通則法修正的主要內容，包括：第一，主管大臣依據總務省訂定的目標與

指導方針，為個別獨立行政法人訂定中期目標，自行辦理績效評鑑，並引進第三方

機構，確保主管大臣評鑑客觀；第二，幹部的責任明確化，以及強化監事的調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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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第三，法人除了預算執行有彈性，也要增加說明責任與提升透明度；第四，

依照法人的專業需求、營運效能以及公權力行使程度，將其分為中期目標管理法

人、國立研究開發法人、行政執行法人等三類（岡本義朗，2014）。上述所說的第

三方機構，係指設置於總務省的「獨立行政法人評鑑制度委員會」，該委員會除了

針對主管大臣的目標策定、績效評鑑陳述提供意見外，必要時也可向首相陳述意見

（総務省，2022）。 

根據修正後的通則法第 2 條，不同類型的獨立行政法人會依據不同方式來進行

目標管理與績效評鑑。首先，中期目標管理法人以提供公共事務或事業為導向，成

員非公務員，具有高度自主與自律性，由主管府省訂定三至五年的中期目標，以滿

足公眾需求、提供高品質服務為目標，如國際協力機構、國立科學博物館等。其

次，國立研究開發法人以學術研究發展為導向，成員亦為非公務員，由主管府省訂

定五至七年的中長期目標，追求研發成果效益最大化，如防災科學技術研究所、宇

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等。再來，行政執行法人以公權力行使為導向，成員為公務

員，經由設定單一年度目標與計畫，確保達成行政目的，如造幣局、國立公文書館

等。主管大臣會替中期目標管理法人、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制定目標，而各法人據此

制定中期計畫與年度計畫，主管大臣在每年度對各法人辦理績效評鑑；當中期目標

期間結束，主管大臣辦理終期評鑑。行政執行法人無中期目標，主管大臣會制定年

度目標，各法人據此制定事業計畫，主管大臣每年度皆必須辦理績效評鑑（総務

省，2022）。 

在舊制度中，主管大臣只對法人提出目標，評鑑是由各省廳的績效評鑑委員

會、總務省的政策評價獨立行政法人評價委員會，分兩階段辦理。在新版的評鑑機

制下，不再採兩階段評鑑，而是廢除各省廳的績效評鑑委員會，由主管大臣每年對

法人進行評鑑，並根據評鑑結果，需要時發出業務改善命令，也就是一元化辦理。

另外，總務省的政策評鑑獨立行政法人評鑑委員會委員，本來是由總務大臣任命，

但改為評鑑制度委員會之後，委員改由內閣總理大臣任命，針對主管大臣的目標方

案、評鑑結果、改善命令等內容進行審查。總之，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在第二次安倍

內閣修改之前後，其主要差異體現於法人分類、評鑑機制、總務省第三方評鑑委員

會的設計。對此，本研究將其整理為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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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第二次安倍內閣修正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之前後比較 

 修改前 修改後 

法人分類 
特定獨立行政法人、非特定

獨立行政法人。 
中期目標管理法人、國立研

究 開 發 法 人 、 行 政 執 行 法

人。 

評鑑機制 

辦理方式 

主管省廳設「獨立行政法人

績效評鑑委員會」，總務省

設「政策評鑑獨立行政法人

評鑑委員會」，評鑑分兩階

段。 

廢除主管省廳的績效評鑑委

員會。主管大臣的判斷明顯

缺乏公正時，總務省評鑑委

員會才提出意見。 

主管大臣 
對法人訂定目標，不實際參

與評鑑工作。 
對法人訂定目標，並實際辦

理評鑑。 

總務省 
政策評鑑獨立行政法人評鑑

委 員 會 ， 總 務 大 臣 任 命 委

員。 

獨立行政法人評鑑制度委員

會 ，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任 命 委

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改革成效 

安倍二次組閣後，2015 年修正通則法，並將獨立行政法人重新分類。隔年 2016

年 4 月，中期目標管理法人為 54 個，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27 個，行政執行法人 7 個，

總共 88 個（総務省，2016）。到安倍二次組閣之最末年 2020 年 4 月，中期目標管

理法人降為 53 個，國立研究開發法人、行政執行法人則維持 27、7 個，總共 87 個

（総務省，2020）。在這段期間，中央省廳主管的獨立行政法人數量雖然沒有明顯

變化，但在地方層級卻持續進展。例如，2020 年 1 月，大阪市政府決定將天王寺動

物園於 2021 年 4 月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而這也是日本全國首座以獨立行政法人來

營運的公立動物園（本多由佳，2020）。另外，東京都立病院、公社病院的獨立行

政法人化，更是成為熱門政治話題。 

東京都的公醫體系分為「都立病院」、「東京都保健醫療公社病院」等兩大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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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其中，都立病院有 8 所醫院，負責東京都的「行政性醫療（行政の医療）」2。

另外，東京都保健醫療公社病院（簡稱「公社病院」）是由東京都、公益社團法人

東京都醫師會、公益社團法人東京都齒科醫師會共同進行財政負擔的醫療團體，運

營 6 所醫院以及 1 所癌症檢查中心，其主要是辦理東京都內偏遠地方的醫療。2019

年 12 月 3 日，小池百合子知事於都議會公開宣示，計劃將都立病院、公社病院共

14 所醫院移轉至獨立行政法人。然而，部分民間人士、日本共產黨均主張，都立及

公社病院的獨立行政法人化，將增加患者負擔、行政性醫療倒退、議會監督倒退、

造成地區間合作與災害因應困難等問題（氏家祥夫，2020）。對此，2020 年 6 月舉

行的東京都知事選舉中，日本共產黨支持的候選人宇都宮健兒，將取消都立及公社

病院獨立行政法人化作為政見，但仍不敵爭取連任的小池知事。2021 年 10 月，東

京都議會正式同意都立病院、公社病院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事實上，中央主管的

國立病院機構，以及其他諸多府縣、市區町村等地方公共團體設立的公立病院早已

改制獨立行政法人，所以東京都的個案並非率全國之先。然而，東京都是全日本政

經中心，即使是地方層級的公立病院法人化，也受全國矚目。此個案的主要意義在

於其為安倍內閣改革後的一大進展，顯示日本持續重用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不僅中

央層級如此，地方政府亦然。3 

最後，檢視獨立行政法人制度於安倍內閣改革後在中央與地方層級的發展，本

研究提出以下觀察：第一，安倍內閣廢除主管省廳的績效評鑑委員會，賦予主管大

臣更大的權責，淡化總務省的角色，可避免評鑑機制的疊床架屋，並使責任歸屬更

為明確，但同時也考驗主管大臣的績效管理能力。第二，將獨立行政法人重新劃分

為中期目標管理法人、國立研究開發法人、行政執行法人，並針對不同類型的法人

設計不同評鑑方式，較能反映獨立行政法人的多元性，並使績效評鑑機制更能發揮

功能。第三，針對獨立行政法人淪為人事酬庸、財政紀律不佳等批評，除透過績效

 
2 所謂「行政性醫療」，包括：第一，災害醫療、感染病醫療等根據法律進行的醫療；第

二，周產期醫療、精神科醫療等根據社會需求進行的醫療；第三，小兒科癌症等新興醫療

領域。 
3 關於地方獨立行政法人，其制度精神與中央獨立行政法人相同，且其制度發展亦深受中央

獨立行政法人的影響。然而，日本另訂有《地方獨立行政法人法》，其制度細節與中央獨

立行政法人有所不同，可成另一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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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來督促，藉由賦予監事調查權、提升資訊透明，問題未必能完全解決，但至少

可獲得一定程度的改善。第四，就中央獨立行政法人而言，安倍改革之後，其總數

未有明顯變動，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制度趨於穩定。第五，從東京都立與公社病院獨

立行政法人化的討論過程來觀察，部分人士雖有疑慮，但該方案最終仍在都議會通

過，同時其他地方公共團體也有獨立行政法人化的推動個案，顯示這套制度在政治

上仍獲得相當的支持。 

伍、結論 

本研究將日本獨立行政法人的制度發展，視為連續性的變遷過程。在 1990 年

代，橋本龍太郎首相親自主持行政改革會議，結合學者與企業家，創設獨立行政法

人制度，是日本行政改革的重大里程碑。這項制度不是憑空創新，而是學習英國政

署的精神，將政策制定與執行分離，並在績效評鑑機制、職員身分做大幅度的轉化

之後才開始實施。關於獨立行政法人最初的績效評鑑機制，主管省廳、總務省分別

設置評鑑委員會，並將評鑑分為二階段。另外，獨立行政法人具有獨立法人格，不

隸屬主管省廳，故理論上職員不應是公務員，但囿於公務員基於維護權益而強烈反

彈，所以同時採用公務員型、非公務員型，而且改制初期以前者居多，以減少變動

幅度。制度實施後，以改革為政治號召的小泉內閣向公務員開刀，將大量的公務員

型獨立行政法人改制為非公務員型。此後，獨立行政法人因績效評鑑功能不彰、人

事爭議、財政紀律不佳等問題，改革呼聲未歇，安倍晉三（第一次組閣）、福田康

夫、麻生太郎、鳩山由紀夫、菅直人、野田佳彥等首相，均來不及完成就卸任。直

到安倍第二次組閣，在改革氛圍濃厚、國會結構又有利於改革的情境下，修改獨立

行政法人的分類與績效評鑑機制，才有較大幅度的制度變遷。 

在制度形成與變遷的過程中，橋本與安倍內閣均設立組織來討論改革，其中橋

本內閣的行政改革會議，不僅首相親自擔任會長，其他成員以學者及企業家為主

體，甚至刻意排除官僚與國會的代表參與，由首相主導、降低其他政治力干預的用

意十分明顯。另外，制度研議期間，由於公務員抵制，初期多為成立特定獨立行政

法人，員工維持公務員身分，顯示當時為了制度上路而與公務員妥協，從而出現

「路徑依賴」的現象。然而，與同為自民黨的橋本不合、主張小政府、選舉時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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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我就是反改革」與「毀掉自民黨也在所不惜」的小泉執政後，跳過原本的績

效評鑑機制，將改革大刀直接揮向獨立行政法人，超過兩萬名員工喪失公務員資

格，展現鐵腕作風。綜上所述，本研究認為在獨立行政法人制度形成與變遷的過程

中，首相扮演關鍵的主導者角色。 

最後，從橋本內閣開始規劃，到小泉與安倍內閣的改革，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

發展超過二十年，其樣貌已大致穩定，在日本行政體系中佔有無可抹滅的重要地

位。本研究以中央獨立行政法人為探討的主軸，但地方獨立行政法人也在持續發展

中。例如，東京都政府計劃在 2022 年度逐步將 15 所都立病院、公社病院轉為獨立

行政法人，並成立「東京都立醫院機構」進行統一化管理，就是具體證明。由於我

國中央與地方政府仍在增設行政法人，有關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發展與變革經

驗，值得吾人持續關注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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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ashimoto Administra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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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arrangements, the executive branch has 
the dual role of policy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Since the 1980s, many 
democracies have adopted the concept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and established a wide range of executive agencies that work at arm’s length 
from the government. These agencies are designed to focus on policy 
implementation free from political interference. The United Kingdom is one 
of the most notable examples of the application of NPM in public policy. 
Japan’s promotion of “agencification” began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Ryutaro Hashimoto. Hashimoto established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 
Council, which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IA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system of IAIs was then subject to considerable changes during the Koizumi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econd Abe administration.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development of IAIs as a continuous and dynamic process. In this regard,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and processes of the changes in IAIs.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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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s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Taiwan. 

Keywords: Independent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 executive agency; 
agencific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